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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系「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實習」課程係為提供學生至校外實習之機會而開設，課程

目標主要為增加學生對相關領域各機構(關)的組織架構、運作狀況和工作內容之瞭

解，並在實際工作場域中培養溝通協調、合作的態度及問題解決的能力。為使本課

程能順利運作，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實習」課程依照實習機構(關)的性質分組開課。每組由 1位教

師負責協助與合作機構(關)洽商相關事宜、督導學生學習狀況並給予評量。本課程

為 2學分之選修課，於每學年度下學期開課。學期間視需求進行職前訓練後於暑假

期間選擇 1個月內完成機構(關)實習，實習時數至少為 108小時。 

第三條  實習地點由本系與合作機構(關)洽商。 

第四條  實習申請方式與程序如下： 

        一、每學年度下學期課程初選前（約為 1月初），公告下學期實習課開設組別、相關

機構(關)名單、開放實習名額、實習內容、實習時數與授課教師等資訊供學生

參考。 

        二、有意願參加實習之學生應於上學期結束前，填寫實習申請表繳回系辦公室，由

系上統整後轉交各授課教師進行審核。 

        三、下學期開學前由本系公告審核通過之名單（含正、備取），請學生依照名單上線

選課。若正取者至加退選最後一天仍未上線選課，視為放棄並由備取生遞補。 

第五條  實習督導分為兩種，由實習課程之任課教師擔任學校督導，由實習機構(關)指定相

關業務工作人員 1名擔任機構(關)實習督導。 

第六條  實習要求與評分方式如下： 

        一、限大三以上學生方可參加實習，應屆畢業生若選修此課，於實習完畢之前不得

要求提前給予分數。 

        二、實習時數至少為 108小時。 

        三、本課程成績由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參考機構(關)督導之實習考核評量表後評分。 

        四、學生實習過程不得支領任何薪津，亦不需支付實習費用。 

        五、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前應自費投保意外險，亦可由系上協助進行團體加保。自行

參加保險者，請填具「自行投保切結書」經家長簽章同意後繳交至系辦存查。 

第七條  其他相關職責內容如下： 

        一、實習機構(關)的職責 

（一）訂定實習方案，以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 

（二）提供適當的環境。 

（三）負責帶領學生認識機構(關)組織、成員及其政策與功能。 

（四）配合實習學生學習進度，提供適當實務工作機會。 



（五）評估學生實習進展，定期督導學生。 

        二、本系的職責 

（一）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習方向。 

（二）協助學生選擇適當的機構(關)，並安排有利於學生實習的環境。 

（三）提供學生相關的資料，協助學生認識機構(關)的性質及環境。 

（四）協助學生認識本身、實習授課教師及機構(關)督導於實習過程中所扮演角色。 

（五）讓機構(關)瞭解本系安排實習的作業過程。 

（六）督導實習授課教師定期督導學生。 

（七）瞭解機構(關)實習運作情形。 

        三、實習授課教師的職責 

（一）督導學生，包括個別督導、團體督導等。 

（二）審核學生申請並提出選課核准名單。 

（三）為學生評分，並於下學期開學一週內送出成績。 

（四）視實際需要與機構(關)電話聯繫或訪視。 

        四、學生的職責 

（一）遵守工作專業倫理。 

（二）瞭解自己的興趣，選擇適性之實習機構(關)。 

（三）填寫實習機構(關)志願調查表，以申請實習機構(關)。 

（四）已分發實習機構(關)之同學，除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外，應於規定之時間向機

構(關)報到，否則本課成績以零分計。 

（五）已分發者不得要求機構(關)變更實習內容或中途退出實習，否則本課成績以

零分計。 

（六）若機構(關)有課程上要求時，須依規定修畢，方能至該機構(關)實習。 

（七）自行負責平安保險費與往返機構(關)之交通工具及食宿費用。 

（八）應讓實習授課教師及機構(關)督導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九）完成本系及機構(關)規定之實習時數及作業。 

（十）參加實習授課教師所召開的督導會議。 

（十一）遵守機構(關)上下班時間，如必須請假應經機構(關)督導允許或承認，並

於事後補足時數。 

（十二）服裝儀容方面應遵照機構(關)要求。 

（十三）參與機構(關)所提供各項有利於學習的活動。 

（十四）學習與機構(關)中的其他專業人員合作，培養團隊精神。 

（十五）實習結束後，學生應完成機構(關)所要求的工作紀錄與移交事項。 

（十六）瞭解並遵從機構(關)及本系有關的其他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